
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公告　　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年3月25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校教字第1150100019號
  
主　　旨：公告本校１１５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電機系、統計系、健管所、智護
　　　　　所聯招錄取名單及辦理報到事項。

依　　據：依本校１１５學年度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
 
  一、本校１１５學年度碩士班招生電機系、統計系、健管所、智護所聯招成績業經評
      定，計錄取
      正取生３７名，名單如后： 
      
　　１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人工智慧物聯網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６　名

王○霖　　　李○文　　　卓○儒　　　江○磊　　　黃○峰　　　黃○捷　　　
25100003　　25100008　　25100005　　25100009　　25100004　　25100013　　

　　２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人工智慧系統整合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５　名

陳○倪　　　姚○運　　　洪○澤　　　鄒○安　　　邱○易　　　
25200008　　25200016　　25200012　　25200007　　25200014　　

　　３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８　名

平○皓　　　劉○銓　　　曾○霖　　　黃○達　　　江○霖　　　謝○祐　　　
25300019　　25300025　　25300033　　25300030　　25300004　　25300011　　
許　○　　　郭○銘　　　
25300017　　25300032　　

　　４、　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５　名

林○庭　　　李○倫　　　梁○祐　　　林○佑　　　任　○　　　
42000004　　42000002　　42000003　　42000001　　42000006　　

　　５、　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數據科學碩士班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５　名

劉○成　　　林○恩　　　蔡○恩　　　羅○雅　　　林○毅　　　
42100001　　42100009　　42100006　　42100004　　42100008　　

　　６、　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智慧經營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２　名

蔡○妃　　　李○榮　　　
81000002　　81000001　　

　　７、　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精準健康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２　名

簡○宸　　　謝○敏　　　



82000002　　82000001　　

　　８、　智慧照護產業學研究所碩士班智慧照護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２　名

楊○誠　　　張○芬　　　
83000002　　83000001　　

　　９、　智慧照護產業學研究所碩士班樂齡科技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２　名

郭○燁　　　墜○佑　　　
84000002　　84000001　　

  二、備取生５３名，名單如后：
　　１、　電機系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４８　名

田　○　　　吳○廷　　　李○勳　　　賴○宇　　　周○明　　　王○宇　　　
25300001　　25300009　　25300029　　25100006　　25200001　　25100014　　
備1 　　　　備2 　　　　備3 　　　　備4 　　　　備5 　　　　備6 　　　　

黃○瑋　　　劉○瑋　　　黃○佐　　　王○盛　　　許○安　　　陳○翔　　　
25100017　　25100019　　25200010　　25300020　　25200013　　25200011　　
備7 　　　　備8 　　　　備9 　　　　備10　　　　備11　　　　備12　　　　

吳○祐　　　趙○廷　　　陳○勳　　　黃○互　　　邱○睿　　　黃○華　　　
25200003　　25300036　　25300034　　25300013　　25300006　　25300014　　
備13　　　　備14　　　　備15　　　　備16　　　　備17　　　　備18　　　　

鄭○凱　　　鄭○宸　　　葉○廷　　　彭○翃　　　林○翔　　　邵○澤　　　
25300031　　25100010　　25300037　　25200009　　25200017　　25300028　　
備19　　　　備20　　　　備21　　　　備22　　　　備23　　　　備24　　　　

吳○彥　　　呂○穎　　　資○正　　　胡○銘　　　黃○勝　　　蘇○哲　　　
25300035　　25300016　　25300010　　25100018　　25200006　　25100012　　
備25　　　　備26　　　　備27　　　　備28　　　　備29　　　　備30　　　　

李○澔　　　陳○辰　　　洪○旭　　　章○綸　　　宋○章　　　柳○辰　　　
25100016　　25100007　　25100002　　25100011　　25300012　　25300027　　
備31　　　　備32　　　　備33　　　　備34　　　　備35　　　　備36　　　　

楊○昕　　　王○翔　　　黃○翔　　　劉○嫙　　　廖○宇　　　鄭○威　　　
25200015　　25300018　　25300023　　25200005　　25200004　　25300024　　
備37　　　　備38　　　　備39　　　　備40　　　　備41　　　　備42　　　　

江○宏　　　曾○中　　　黃○楷　　　彭○恩　　　何○恩　　　陳○慈　　　
25200002　　25300002　　25300021　　25300022　　25300007　　25300015　　
備43　　　　備44　　　　備45　　　　備46　　　　備47　　　　備48　　　　

　　２、　統計系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５　名

劉○哲　　　許○睿　　　謝○凡　　　陳○睿　　　辛　○　　　
42100007　　42100005　　42000005　　42100003　　42100002　　
備1 　　　　備2 　　　　備3 　　　　備4 　　　　備5 　　　　



　　３、　健管所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０　名

　　４、　智護所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０　名

  三、正取生應於１１５年４月７日上午10時至１１５年４月９日上午10時止至１１５學
　　　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（電機系、統計系、健管所、智護所聯招組）線上報到系統
　　　（網址：https://register.in.tku.edu.tw/e15ge2）辦理報到，線上報到注意事
　　　項請詳公告說明，逾期未完成線上報到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，由備取生
　　　依序遞補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。

  四、報到時應繳下列證件：
　　(一)學歷證件：
　　　１、學士或碩士畢業者，繳交學位證書正本；應屆畢業生須於線上填具切結書。
　　　２、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，依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（參閱簡章附錄1）繳
          交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。
      ３、持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者，依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
          法」須繳交：
　　　　(１)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1份（驗證章戳須為正本）；如原學
            歷證件非中文或英文者，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。
        (２)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（驗證章戳須為正本）
            ；如原歷年成績單非中文或英文者，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。
        (３)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正本1份。
      ４、持大陸地區學歷者，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繳交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。
      ５、持香港及澳門學歷者，依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繳交學歷相關證明
          文件正本。
          ※依本校學則第8條規定，入學報到時，除有正當理由申請緩期補繳學歷證件經
            核准者外，須繳驗以上規定之證明文件，否則不准入學。
　　(二)身分證正、反面正本。
　　　　　※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經查驗不實或不符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，取消入學資格。
     
  五、報到時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者，應於線上報到系統填具切結書，於切結日期期限內補
　　　繳，逾期仍未繳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。如入學資格不符、放棄或已向他校報
　　　到，請務必檢附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註明錄取學系（所）及資格不符或放棄原因，
　　　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通知註冊課務發展中心（註冊課務發展中心傳真：
　　　02-26209509，電子郵件信箱：athx@oa.tku.edu.tw）。

　六、逾期未完成線上報到或逾切結日期未繳交學歷證件正本者，取消其錄取資格，由備
　　　取生依序遞補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。  

  七、考生成績單均於放榜後以限時信函寄出，並以e-mail及手機簡訊通知；榜單同時公
　　　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（https://adms.tku.edu.tw/ 點選【榜單資訊】）。未
　　　接獲通知者，請洽詢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（電話：02-26215656轉分機3442、2513、
　　　3529、2016、2208）。

  八、備取生將依正取生報到後之缺額依備取名次唱名遞補，各系缺額人數、備取唱名名
　　　單及遞補唱名地點將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（https://adms.tku.edu.tw/ 
　　　點選【入學管道】→【研究所】→【碩士班考試】→【遞補名單】)，遞補說明依
　　　網頁公告為準，備取生遞補作業至本校115學年度行事曆所訂之開始上課日止。

  九、備取生請於遞補期間上網查詢備取遞補名單，俾便得知報到相關資訊，同時留意及
　　　保持通訊管道之暢通，以免影響遞補權益。逾期未報到者，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
　　　要求補救措施。

主任委員   葛　煥　昭


